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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擴大)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07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本校簡報室 

主    席：蔣校長壁輝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壹、追蹤管制情形：略 

 

貳、校長室報告：略 

一、秘書報告：無 

二、主席報告： 

(一)暑假期間仍有許多校務急待推動，感謝行政同仁的辛苦。 

(二)教務處鄭明仁主任參加且進入鳳山高中第二階段新任校長遴選，讓

我們幫忙集氣並預祝鄭主任金榜提名。 

(三)校長：請教人事室關於代理校長的第一順位是為教務主任或主任秘

書? 

人事室杜貴滿主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時期曾正式行文代理校長的

第一順位是為教務主任，迄今尚無任何正式行文

解釋」。 

(四)請總務處委請廠商巡檢校內乾枯樹木的更換植，尤其省道旁的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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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 順利完成高雄市轉學考試任務，並移交業務給下屆承辦學校旗山農工

辦理。 

(二) 完成本校第一次代理教師甄選。 

(三) 本年 8月份重補修，對於學生沒有報名或忘了看網路公告…理由，等

開課再透過老師或家長反應為何學生沒有報名，而學生沒有報名真正

的原因都不會明講，都怪罪於別人，所以在此要向大家宣導一下。 

(四) 對於重補修的業務量大,在無法配合技能檢定而協調加以排開情況

下，則請學生確實依學校規定請好公假，麻煩同仁轉知，以免遭致家

長投訴。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 確診學生仍可參加技能檢定，請依規戴好口罩做好防疫。 

(二) 請各單位協助配合衛生組的規定確實做好倒垃圾及資源回收等工作。 

三、總務處工作報告： 

(一) 杜蘇芮颱風將至，請各處室及科主任及實習工場人員加強巡檢辧公室

內外、廁所、窗戶是否關緊及頂樓的落水孔有無堵塞情形並以排除。 

(二) 為防治登革熱疫情並減少病媒蚊孳生，請各處室協助積水(含容器)排

除，若有需要可通知總務處加以投藥。 

(三) 本處目前執行校內工程部份； 

1.有灯具換舊換修新工程會執行至 8/11，感謝各科主任的配合。 

2.花木修剪會陸續安排工期修剪,若各處室有發現要修剪樹木亦可逕

會知本處處理。 

庶務組陳培玲報告： 

(一) 對於制服採購，不知學校決定是否招標，若有決定招標辦理則必須要

納入代收代辦委員會議討論;而且應是由學校委託員生社，而非員生

社委託學校辦理，若錢不進公庫我們要如何招標，如何驗收，主計要

如何核銷都成問題。 

(二) 若校長同意要以招標辦理，則更要在代收代辦會議納入該項目，總務

處才有依據辦理招標採購。 

校長補充及回應： 

(一)對於學生制服採購無論是否招標，只希望同仁了解並相信，學校一

定會在合法的程序下辦理。 

(二)以我先前的學校(包括岡山高中)的經驗，制服採購都是由員生社委

託學校招標(因人力不足加上並無採購專業)，還是會依循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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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仁若有疑慮，則亦不排除由學校招標辦理。但原則上，為了避

免學校承辦及業務單位收退費的負擔，我只要求招標完由廠商自行

收費。會後我可以請岡中的承辦人員來協助說明。 

學務處王永在主任補充： 

(一)以我們學務處在代收代辦辦理承辦經驗中，新生退費的人數其實不

多，約 10來個，承辦是會比較辛苦些，把收費經由廠商收費再繳

納公庫也是一種方式，但在這過程則學校就無法即時得知並掌握多

少學生是經濟困難或者那些同學是故意不穿校服。 

(二)另外，若以代收代辧方式並納入註冊繳費單中，優點是學校(由導

師進行了解)可以很即時並清楚掌握家境困難學生(因為學生往往

不會自動講)狀況而在期末的教育儲蓄戶會議來因應補助制服，若

學生故意不遵守學校規定而不買制服，也能清楚掌握管理。 

校長補充及回應： 

(一) 制服採購業務屬總務處、學務處、合作社相關業務，較不與其他

處室相關，會後再請 3個處室到校長室加以商討處理。 

(二) 其實開放於讓學生自行到校外購買是比較沒有問題的，比如:將來

家長問為何要學生先繳費，若不購買再予以退費，再則學生退費

再退給學生帳戶，家長會不會有疑問，會不會又造成學校執行困

難。 

學務處王永在主任補充： 

對於學生要不要購買通常會在新生訓練加以調查，再列入繳費單，所

以退費不會造成太大困難。 

校長補充及回應： 

(一)招不招標都可以再予以討論，但我必須再次強調一定都會依法行政，

在合法的範圍內辦理，也希望可以減輕業務單位的負擔。 

(二)我希望比照鳳中及瑞祥高中的模式，就公告或展示制服樣示(人形模

特兒)，開放學生家長自行去購買，尤其我們現在只可正向要求學生服

儀，請大家再思考看看。 

四、輔導室工作報告：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將於 8/1中午召開討論今年度身心障礙學生新生編班

事宜，請校長及其他與會代表參加，會議通知己發出。 

五、人事室工作報告： 

對於請假同仁建議可以事先規劃好請假及假別，以便統計未休假加班費，儘

可不要在學期末才陸陸續續請假(一個小時、一個小時的請事病假)，如此容

易造成績考核表統計時間落差。 

六、主計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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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單位對於 112年度資本門預算若至本年 9月底尚未執行，將逕收回學

校統籌運用，請大家儘快請購執行。 

七、進修部工作報告： 
(一)已完成獨招報到:家政科 3人、食品科及電機科各 7人、機械科 13人、

汽車科 35人。 

(二)7/25至台南海事續招審查已通過，但仍請家政科努力續招。 

主任秘書陳資文補充及回應： 

因台電電機班辧理會連續 3年，會造成有一屆電機科只有 1班，已跟國教署

長官討論，有尋求法規支持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科及學程招生班級數核定

作業要點第五條(三)，進修部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班級，若有正當理由可以

由進修部調整至日間部，不是以全校班級數，而是以全校的規模計算，以上

供進修部參考。 

 

肆、教師會報告：無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

施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官室 

說明： 

一、依國教署 112年 6月 3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20085324號函辦理。 

二、國教署建議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辦法需依審查意見修訂，並

提交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完成前，務請於實務管理上即行調整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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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3條第 1項： 

學生每日在校作息如因班

級經營、課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

要活動、學生課業輔導或

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

全無虞前提下，得調整部

分上、放學時間。 

第 3條第 1項： 

學生每日在校作息如因

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

動、代表隊培(集) 訓、

學校重要活動、學生課

業輔導或其他特殊需

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

提下，得調整部分上、

放學時間。 

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

項）第 4 點規定：「各校得訂

定學生每日上學及放學時

間；因代表隊培（集）訓、學

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

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

各校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

間。」查貴校旨揭規定第 3條

第 1項，班級經營、課後社團

活動、學生課業輔導，未符本

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

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請審酌修正。 

第 4條第 5項： 

午休時間：

(12:30-12:55)。 

(一)午休鐘聲響後，班

長、風紀股長即維持秩

序。班長並實施點名，並

將出席狀況紀錄於黑板

上，以利導師及評分教官

人員清查人數。 

(二)午休時間全體同學應

在教室實施午休，無故未

到同學班長應登記點名卡

上（無故缺席者）。  (三)

評分教官學務人員、評分

同學實施午休評分。 

第 4條第 5項： 

午休時間：

(12:30-12:55)。 

(一)午休鐘聲響後，班

長、風紀股長即維持秩

序。班長並實施點名，

並將出席狀況紀錄於黑

板上，以利導師及評分

教官清查人數。 

 (二)午休時間全體同

學應在教室實施午休，

無故未到同學班長應登

記點名卡上（無故缺席

者）。  (三)評分教官、

評分同學實施午休評

分。 

依據本注意事項第 8 點規

定：「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

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

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

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

管教措施。前項管教措施，以

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並得

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惟僅

限於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

表現紀錄、通知監護權人協請

處理、書面自省或靜坐反

省。」，請酌予修正，以杜爭

議。 

修正評分人員身分名稱，以符

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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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住：本校實施課業輔

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

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前述課業輔導，不得提前

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

所定之課程內容，且不得

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

計算之評量。 

 貴校於內文及作息時間表皆

提及辦理學生課業輔導事

宜，惟未敘明課業輔導相關規

定，建議補增列。 

 
 

1.貴校於作息時間表：8:10

前時段，提及 07:40 朝會事

宜，惟未敘明該朝會係於哪一

日辦理及貴校辦理朝會頻

率，請予以補正；另除每週至

多一日之全校集合活動外，該

時段應屬學生自主規劃運

用，而非自主環境整理或自主

學習，請依規定名稱修訂並落

實該時段由學生自主規劃運

用。 

2.承上，學生作息表建議欄位

修正如下： 

 

第 5節下課僅 5分鐘說明： 

1.原放學時段為下班交通壅塞期，為使學生放學通

勤順暢，故採納師生意見實施修訂。 

2.依循民主參與程序，與學生、教師及家長充分溝

通，於 112年 2月 10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並無牴觸「兒童權利公約」。 

3.是以，第 5節下課 5分鐘時間暫不作修正調整。 

安排下午下課休息時間（第 5

節下課僅 5 分鐘）、全校集會

及週會社團時間（無休息時

間）等，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

需求，請貴校落實「兒童權利

公約」第 31 條規定，維護學

生休息及健康權利，共同以學

生最佳利益為考量，促進身心

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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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 

 

第 1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 111年 3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26379號函修正「教育部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訂定。 

第 2條 為維護學生身心發展健全、尊重學生休息及休閒權利，並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

校園安全、交通狀況、家庭需求等因素，以提升學生自主規劃學習能力、強化主動

學習、提升學習品質為主要目的，並兼顧師生互動、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需求，訂

定本辦法。 

第 3條 一般規定： 

一、學生每日在校作息如因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

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二、學生於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抵達上課地點即可；另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

況，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惟基於維護學生在校安全，

並視學生學習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正向、一般輔導及管教措施(口

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同處理、書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第 4條 學生作息時間與規範： 

一、學生自主規劃運用時間：每日 8:10前，教學區、教室保持安靜。 

二、品德教育：星期五班會課後 13:50-14:20。 

三、上午上課：(08:10-09:00、09:10-10:00、10:10-11:00、11:10-12:00)。 

    (一)上課鐘聲響後，同學應儘速進入教室，老師未到達前應保持肅靜，課間各班班長、

風紀股長應負責班級秩序維持。 

    (二)課間請同學遵守班規或班級生活公約，下課時間不可於教室、走廊奔跑或打球等活

動，以保持教室安靜及避免發生危險。 

    (三)申請外出同學依規定完成申請手續（生病外出除外），嚴禁同學不假外出。 

    (四)上課期間嚴禁同學會客，如有急事應先報備完成外出手續即可離校。 

    (五)在校期間遇到有同學發生任何事故，班級幹部應立即向導師、教官室、學務處反映

處理，校園內嚴禁校外人士（閒雜人員）進入，若有發現應立即回報教官室。 

    (六)上午各班實施責任區打掃，將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確實打掃乾淨。 

四、午餐時間：(12:00-12:30)。 

    (一)午餐嚴禁訂購外食，以維學生飲食安全，違者實施午休輔導。 

    (二)嚴禁校外人士進入教室，進行商業（招生介紹）行為。 

    (三)班級於午餐後，即整理教室清潔並垃圾分類，並於打掃時間時完成廚餘回收。 

    (四)午休鐘響，應儘速進入教室關閉電燈電視進行午休或到到達指定地點實施午休輔

導。 

五、午休時間：(12:30-12:55)。 

    (一)午休鐘聲響後，班長、風紀股長即維持秩序。 

    (二)學務人員、評分同學實施午休評分。 

六、下午上課：(13:00-13:50、13:55-14:45、14:55-15:45、16:0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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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午打掃：(15:45-16:00)。 

      各班於第 7節下課實施打掃，將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確實打掃乾淨，並將垃圾分類後

資源回收(以倒垃圾及處理人為垃圾為主)。 

八、放學：(未參加課業輔導放學時間為 16:00；參加課業輔導放學時間為 16:50) 

    (一)副班長將點名板送回德行室，同學離開教室將電源、門窗關好做好課後教室管理。 

    (二)學生依規定放學離校。 

第 5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 
節次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前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1 08:10-09:00      

2 09:10-10:00      

3 10:10-11:00      

4 11:10-12:00      

 12:00-12:30 午餐 

 12:30-12:55 午休 

5 13:00-13:50     班會 

6 13:55-14:45     
13:50-14:20 
全校集會 
(30 分鐘) 
------- 

14:20-16:00 
週會 社團 
(100分鐘) 

7 14:55-15:45     

 15:45-16:00 打掃 
(未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於 16：00放學) 

8 16:00-16:50 第 8節 課業輔導 
(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16:50- 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放學時段 

備註：本校實施課業輔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前述

課業輔導，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且不得

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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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如下表），並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 

節次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前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品德教育集會
(07:40-08:10)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1 08:10-09:00      

2 09:10-10:00      

3 10:10-11:00      

4 11:10-12:00      

 12:00-12:30 午餐 

 12:30-12:55 午休 

5 13:00-13:50     班會 

6 14:00-14:50     週會/社團 

7 15:00-15:50     週會/社團 

 15:50-16:05 
打掃 

(未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於 16：05放學) 

8 16:05-16:50 
第 8節 課業輔導 

(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16:50- 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放學時段 

備註： 

1.本校實施課業輔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前述課業

輔導，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且不得對學生實

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 

2.本校週五第 8節無課業輔導。 

3.本校週三 07:40-08:10實施「品德教育」全校集會，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各校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

以前，每週得實施全校集合活動至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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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 

第 1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 111年 3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26379號函修正「教育部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訂定。 

第 2條 為維護學生身心發展健全、尊重學生休息及休閒權利，並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

校園安全、交通狀況、家庭需求等因素，以提升學生自主規劃學習能力、強化主動

學習、提升學習品質為主要目的，並兼顧師生互動、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需求，訂

定本辦法。 

第 3條 一般規定： 

三、學生每日在校作息如因代表隊培(集) 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

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四、學生於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抵達上課地點即可；另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

況，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惟基於維護學生在校安全，

並視學生學習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正向、一般輔導及管教措施(口

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同處理、書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第 4條 學生作息時間與規範： 

一、學生自主規劃運用時間：每日 8:10前，教學區、教室保持安靜。 

二、品德教育：星期三 07:40-08:10。 

三、上午上課：(08:10-09:00、09:10-10:00、10:10-11:00、11:10-12:00)。 

    (一)上課鐘聲響後，同學應儘速進入教室，老師未到達前應保持肅靜，課間各班班長、

風紀股長應負責班級秩序維持。 

    (二)課間請同學遵守班規或班級生活公約，下課時間不可於教室、走廊奔跑或打球等活

動，以保持教室安靜及避免發生危險。 

    (三)申請外出同學依規定完成申請手續（生病外出除外），嚴禁同學不假外出。 

    (四)上課期間嚴禁同學會客，如有急事應先報備完成外出手續即可離校。 

    (五)在校期間遇到有同學發生任何事故，班級幹部應立即向導師、教官室、學務處反映

處理，校園內嚴禁校外人士（閒雜人員）進入，若有發現應立即回報教官室。 

    (六)上午各班實施責任區打掃，將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確實打掃乾淨。 

四、午餐時間：(12:00-12:30)。 

    (一)午餐嚴禁訂購外食，以維學生飲食安全，違者實施午休輔導。 

    (二)嚴禁校外人士進入教室，進行商業（招生介紹）行為。 

    (三)班級於午餐後，即整理教室清潔並垃圾分類，並於打掃時間時完成廚餘回收。 

    (四)午休鐘響，應儘速進入教室關閉電燈電視進行午休或到到達指定地點實施午休輔

導。 

五、午休時間：(12:30-12:55)。 

    (一)午休鐘聲響後，班長、風紀股長即維持秩序。 

    (二)學務人員、評分同學實施午休評分。 

六、下午上課：(13:00-13:50、14:00-14:50、15:50-15:50、16:05-16:50)。 

七、下午打掃：(15:50-16:05)。 



 

11 

      各班於第 7節下課實施打掃，將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確實打掃乾淨，並將垃圾分類後

資源回收(以倒垃圾及處理人為垃圾為主)。 

八、放學：(未參加課業輔導放學時間為 16:05；參加課業輔導放學時間為 16:50) 

    (一)副班長將點名板送回德行室，同學離開教室將電源、門窗關好做好課後教室管理。 

    (二)學生依規定放學離校。 

第 5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 
節次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前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品德教育集會
(07:40-08:10)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1 08:10-09:00      

2 09:10-10:00      

3 10:10-11:00      

4 11:10-12:00      

 12:00-12:30 午餐 

 12:30-12:55 午休 

5 13:00-13:50     班會 

6 14:00-14:50     週會/社團 

7 15:00-15:50     週會/社團 

 15:50-16:05 
打掃 

(未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於 16：05放學) 

8 16:05-16:50 
第 8節 課業輔導 

(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16:50- 參加課業輔導學生放學時段 

備註： 

1.本校實施課業輔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前述課業輔導，不得提

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且不得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 

2.本校週五第 8節無課業輔導。 

3.本校週三 07:40-08:10實施「品德教育」全校集會，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

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各校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每週得實施全校集合活

動至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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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本校成立「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台電中油機

電班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草案) 

提案單位：實習處 

說明：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高字第 1120088134A號函辦理。 

二、本校經國教署推薦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及中油公司合辦 113學

年度「高雄台電中油機電產學合作專班」。依規定承辦學校須成立「台

電中油機電班推動委員會」，負責該班學生甄選、課程設計及相關教

學事宜。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台電中油機電班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6日 擴大行政會議○○ 

第一條 本辦法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中職產學合作計畫」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推動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台電中油機電班學生甄試 

       二、課程設計與規劃 

       三、教學事務推動與辦理 

       四、其他有關台電中油機電班事務之推動與決議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15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總召集人：教務主任 

  三、其他委員：教育局代表、台電公司代表、中油公司代表、家長代 

                表、社區公正人士、學校秘書、學務主任、輔導主 

                任、實習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就業組長、電 

                機科主任。 

第四條 委員會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審議通過始可議決。 

第六條 本辦法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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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本案組織辦法（草案）第三條第一款第三項：「教育局

代表、台電公司代表、中油公司代表、家長代表….」
之『教育局代表』因本校為國立學校，請實習處去電詢

問國教署確認是否應修正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代表』，確認後再行修正用語。 
(二)餘修正本案組織辦法（草案）通過，如下所示。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台電中油機電班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6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中職產學合作計畫」規定辦理,成立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台電中油機電班推動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台電中油機電班學生甄試 

       二、課程設計與規劃 

       三、教學事務推動與辦理 

       四、證照檢定輔導 

       五、其他有關台電中油機電班事務之推動與決議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15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召 集 人：教務主任 

  三、其他委員：學校教育主管機關代表、台電公司代表、中油公

司代表、家長代表、社區公正人士、主任秘書、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教學組長、註

冊組長、就業組長、電機科主任。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始可議決。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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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11:35 

 

捌：主席簽署：               

 


